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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 111年「祖孫童趣新滋味」活動簡章-學校組 

一、計畫目的：通過祖孫組隊並掃描「彈珠臺」古早童玩 QRcode，至本縣家庭

教育中心臉書粉絲專頁觀賞彈珠臺製作影片，共同學習創作「彈珠臺」古

早童玩，增進祖孫互動，激發出祖孫童趣新滋味。為鼓勵祖孫共學同樂，

拍攝並上傳祖孫共學的溫馨互動照片，得領取祖孫共學禮物，以延續家庭

情感交流，傳遞愛與幸福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 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。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民雄鄉東榮國小。 

四、參與對象：本縣就讀國小、幼兒園（含國小附幼、鄉鎮市立幼兒園、私立

幼兒園）之兒童(不分年級)及其祖父母組「隊」參加，由校內薦派 3至 5

隊祖孫代表參加，預計有 725個家庭一同共襄盛舉，享受祖孫共學樂趣。 

   1、國小組（不含分校共 122校） 

      （1）6班（含）以下，薦派 3隊祖孫。 

      （2）7班（含）以上，薦派 5隊祖孫。 

  2、幼兒園：薦派 2隊祖孫。 

五、活動階段與內容： 

（一）第一階段-領取彈珠臺材料包：請學校派員至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領取古

早童玩「彈珠臺」材料包，轉發參加的祖孫團隊（1隊限領 1份）。  

（二）第二階段-拍攝及上傳祖孫共學成果：祖孫拍攝共同創作彈珠臺之照片 1

張（照片需有祖孫及彈珠臺作品），由學校統一上傳照片電子檔至下列表

單： 

       1、國小組：嘉義縣教育資訊網-線上填報區

（http://survey.cyc.edu.tw/）「編號 1486」    

       2、國小附設幼兒園：嘉義縣教育資訊網-線上填報區  

（http://survey.cyc.edu.tw/）「編號 1487」 

       3、私立幼兒園、鄉鎮市立幼兒園： Google表單

https://reurl.cc/q5X9n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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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第三階段-領取祖孫共學禮物（13 件文具組）：請學校至嘉義縣家庭教育

中心簽領，並代為轉發。 

七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活動時間： 

      1、學校領取材料包期限：111年 6月 15日至 7月 8日前。 

      2、學校上傳祖孫共學照片時間：111年 9月 16日前。 

      3、學校領取「祖孫共學禮物」時間：111年 9 月 26日至 10月 14日（逾

期未領者、未依限上傳照片、照片未露出彈珠臺及祖孫合影者一律視

作自願放棄領取資格，不得異議）。 

（二）報名參加者，一律同意拍攝作品照片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修飾、使用、公

開展示肖像照片，其上傳之作品影像供指導單位、主辦單位日後教育推

廣及成果紀錄使用，並於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臉書粉絲專頁等公務用途

作成果展示。 

八、活動如有未盡事宜請電洽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劉小姐（053620747）。 

九、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，並視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)疫情發展作滾動修正，如有相關異動將公告於

嘉義縣家庭教育網(https://cic.familyedu.moe.gov.tw/)。 

 

附件、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臉書粉絲專頁-彈珠臺製作影片 QRcode 

 

 

 

https://cic.familyedu.moe.gov.tw/

